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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計畫緣起 

本案係位於北海岸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內，於該都市計畫之主要

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期間因考量當地遊樂住宿設施之供需狀況及配合

基地交通、區位條件，擬由農業區變更為旅館區，列為變更內容明細

表第十案，並經改制前台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台灣省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查通過。 

惟本案於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期間，因涉及行政院核示「農

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時，一律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之規定，

由內政部邀集相關單位研商，因本案計畫範圍產權單純，皆屬私有土

地，及均有自行開發意願，故同意擬不採區段徵收方式辦理，改採整

體開發並捐贈公共設施用地方式辦理，並報奉行政院民國 89年 2月 10

日台八十九內○三九八三號函核示同意照辦，於民國 89 年 4 月 11 日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四八四次會議決議略以：「各變更主要計畫內

容得另案分別報由本部逕予核定，細部計畫並得先行依法定程序併同

辦理…(略)…。」故於發布實施之北海岸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

次通盤檢討）書中將本案列為變更為遊樂區及旅館區須另案辦理案件

第三案，本案主要計畫遂於民國 93年發布實施。 

本案細部計畫案亦於 100 年 3 月 8 日以「擬定北海岸風景特定區

計畫（下員坑東側旅館區）細部計畫案」發布實施，後因原細部計畫

圖與鑑界成果不符，故依據土地鑑界成果修正細部計畫圖、表，並於

於 105年 1月 13日發布實施。該次樁位公告、地籍分割後，始能辦理

申購公有土地程序，導致申購審議程序迄 106年 1月 12日前無法完成，

是以申請建照時暫未納入公有土地，以致不符主要計畫一期(次)一區

開發原則；又因計畫範圍內既成道路、乙種旅館區等土地無需申請建

照，實際開發範圍與一期(次)一區開發原則有執行上之落差。 

本案係依民國 93年「變更北海岸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案」中指定另案辦理變更案第三案：原農業區變更為旅館區，

因開發過程中遭遇上述困難，故於 107 年 12 月 11 日內政部都委會第

936次會議決議，本計畫案是否有「其開發方式，應以一期（次）一區

辦理為原則，惟情況特殊並經新北市政府同意依實際需要調整分期分

區者，不在此限」之情形，請新北市政府就個案事實，本於權責認定。 

本案遂於 108 年 3 月 8 日召開府內研商會議，考量開發單位展現

極高投資意願，且投資計畫金額具一定規模以上，為落實市長「簡政

便民」政策，爰將回復原分區再行變更都市計畫併同辦理，並調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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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計畫「一期一區」之規定，遂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3款規

定辦理個案變更，並納入市府招商一條龍控管案件進度，遂提本次變

更。 

綜上，本案就主要計畫內容關於實施進度部分，酌予修正相關規

定內容以符合實際現況與未來發展所需，故研提本次變更內容。 

二、計畫目的 

本計畫係參考通案性開發範圍、實施進度之規定，檢討調整實施

進度內容，作為細部計畫之實質計畫、事業及財務計畫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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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令依據及相關核准事項 

一、變更都市計畫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

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

變更：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

壞時。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前項都市計畫之變更，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得指定各該

原擬定之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變更。」 

二、計畫性質 

本案係屬主要計畫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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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變更位置及範圍 

一、計畫位置 

本案計畫位置隸屬新北市石門鄉，鄰近石門、三芝二區於台二號

省道交接處；都市計畫屬北海岸風景特定區計畫內，西北側為國中一

用地、西側為旅館區，北方即為白沙灣之海濱浴場區。 

二、計畫範圍 

本案依前次變更細部計畫案於 105 年 1 月發布實施後之釘樁測量

結果及地籍逕為分割成果核算，旅館區面積為 4.9095公頃，計畫範圍

包括新北市石門區頭圍段下員坑小段地號 19等 54筆土地。 

本次變更範圍土地大部分皆屬鉅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其餘

國有土地則屬下員坑路、北 16鄉道之既成道路範圍及細部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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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土地清冊 
編號 地區 地段 小段 地號 謄本面積(平方公尺) 土地所有權人 

1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19-0 189.00 

鉅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2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19-2 1,749.00 

3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19-3 6.00 

4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0 6,376.80 

5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24 2,985.00 

6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25 1,219.00 

7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26 1,281.00 

8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27 1,281.00 

9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28 1,298.00 

10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29 1,257.00 

11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30 228.00 

12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31 225.00 

13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32 218.00 

14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33 217.00 

15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34 221.00 

16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35 334.00 

17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36 233.00 

18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37 232.00 

19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38 222.00 

20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39 221.00 

21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40 233.00 

22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41 262.00 

23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42 258.00 

24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43 258.00 

25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44 233.00 

26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45 239.00 

27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46 250.00 

28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47 238.00 

29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48 284.00 

30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49 279.00 

31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50 112.00 

32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20 0.20 

33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4 1,621.00 

34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23 298.00 

35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6 386.00 

36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21 1,235.00 

37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22 76.00 

38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16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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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地區 地段 小段 地號 謄本面積(平方公尺) 土地所有權人 

39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17 5.00 

鉅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40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4-0 11,261.00 

41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4-9 4,836.00 

42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4-25 250.00 

43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4-17 55.00 

44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4-20 16.00 

45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4-21 72.00 

46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5-0 1,494.00 

47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6-0 4,586.00 

48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70-7 2.00 

49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73-11 1.00 

50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70-10 30.00 

中華民國 

51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70-15 7.00 

52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70-23 65.00 

53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12 148.00 

54 石門 頭圍 下員坑 62-18 6.00 

合計 49,095.00  

註：1.上列土地係依 105年公告樁位及地籍逕為分割成果核算，皆納入本次計畫

範圍。 

2.土地範圍應依樁位公告範圍、核准地號及地政機關鑑界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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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變更北海岸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另案辦理變更案第三案：原農業區變更為旅館區）
（調整建照申請範圍）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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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變更北海岸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另案辦理
變更案第三案：原農業區變更為旅館區）（調整建照申請範圍）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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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上位及現行計畫內容 

一、變更北海岸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106年 1月市都委會審竣) 

新北市政府於民國 103年辦理「北海岸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案」公開展覽，該案已於 105年 12月 30日及 106年

1月 26日經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並於 106年 4月報內政

部審查，目前已召開五次專案小組會議，後續依專案小組意見修正後

提送內政部大會審議。該案主要內容摘要如下： 

(一)計畫面積及年期 

重製後都市計畫圖比例尺為 1/1000，總面積為 3,259.57 公

頃。計畫目標年調整至民國 115年。 

(二)申請變更為旅館區、遊樂區開發許可規定 

1.申請基地區位及條件： 

(1)須位於以台 2 線里程 22.5K(白沙灣)、25K(富基漁港)及

40K(沙珠灣及磺港漁港)處為圓心之 1000公尺範圍內之三處

區域(圖三)。 

(2)不得位於全國區域計畫所指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或海岸管

理法所指第一級海岸保護區。 

(3)不得位於都市計畫劃設之保護區範圍內。 

(4)申請變更為遊樂區之面積不得小於 5公頃；申請變更為旅館

區之面積不得小於 2公頃。 

(5)申請變更之基地出入口不得設置於台 2線為原則，應臨接或

設置路寬 8公尺以上之聯絡道路，且該聯絡道路須有足夠容

量可容納該開發所產生之交通需求，並連接至台 2線。 

(6)申請變更基地內如有夾雜未申請開發之土地，應維持其出入

功能。 

(7)申請變更基地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 10 公尺建築或留設

10公尺寬度之隔離綠帶。 

(8)申請變更基地之原始地形在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在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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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土地面積不得超過申請變更總面積之 30%。 

2.申請開發方式： 

(1)申請人應提出整體開發計畫及交通影響分析，且擬具變更主

要計畫、變更或擬定細部計畫，提請都市計畫委員會並會同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議，俟完成法定程序發布實施後始得發

照建築。有關整體開發計畫內容應包含下列各項： 

A.開發目的、開發位置及範圍。 

B.基地環境資料分析。 

C.土地及建築使用計畫。 

D.交通系統計畫及交通影響分析。 

E.公用設備計畫。 

F.都市設計及景觀計畫。 

G.防災計畫。 

H.整地排水及水土保持計畫。 

I.事業及財務計畫。 

J.實施進度。 

K.鄰近地區之環境維護規劃。 

(2)於主要計畫核定前，申請人應檢附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使

用變更同意書或同意開發證明文件，與新北市政府簽定協議

書，並納入計畫書規定。 

(3)申請建築時應先經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始准發照建築。 

3.開發強度及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申請變更為旅館區或遊樂區之建蔽率與容積率應於擬定細

部計畫時訂定，並依本要點有關旅館區、遊樂區及其他規定辦

理。 

4.開發總量： 

開發總量應於本次辦理通盤檢討時，應視當時觀光人口趨

勢分析結果，適度調整或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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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旅館區可申請開發土地面積總量上限為 10 公頃，可開發建

築容積總量上限為 60,419平方公尺。 

(2)遊樂區可申請開發土地面積總量上限為 20.5 公頃，可開發

建築容積總量上限為 34,989平方公尺。 

5.回饋方式： 

(1)於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時應劃設不得低於申請變更總面積

35%之公共設施用地，並應由申請人自行整體規劃、興建、

管理及維護。 

(2)前述公共設施用地之平均坡度皆不得大於 30%，其中至少 10%

土地應作為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或自行車服務空間(如

驛站等)。 

(3)停車場用地或自行車服務空間，須考量全區防救災規劃，提

供作防、救災據點。 

(4)前述公共設施用地應無償捐贈予新北市政府。 

 

圖三 申請變更為旅館區、遊樂區開發許可區位示意圖 

(三)小結 

本案位於前開開發許可區位條件(白沙灣南側)範圍內，且前

項第 4點開發總量已包含本案之土地規模及容積量，故本案符合

上位計畫之總量管控。本案係依第一次通盤檢討附帶條件申請開

發，且符合本次通檢總量管控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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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主要計畫內容 

「變更北海岸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另案辦

理變更案第三案：原農業區變更為旅館區）案」於民國 93 年 1 月 8

日經改制前台北縣政府北府城規字第 09207860871號函發布實施，茲

概述如下： 

(一)計畫範圍及面積 

計畫範圍以台北縣政府民國八十九年八月四日八九北府城

規字第二九一二一六號函發布實施之「變更北海岸風景特定區主

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圖」上標示範圍，並配合套繪申請人

所有地籍範圍(石門鄉頭圍段下員坑小段地號十九等二十九筆土

地)，再依變更北海岸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須另案辦理旅館區變更之附帶條件二，扣除平均坡度百分之四十

以上應維持原始地貌地區(詳圖二)。合計本次變更為旅館區之面

積為四．八八三三公頃（因依土地登記簿謄本登載面積為準，故

調整原主要計畫書所載面積）。 

(二)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主要計畫劃設旅館區，面積為四．八八三三公頃。 

(三)開發方式 

本案經內政部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九日邀集相關單位研

商獲致具體結論略以：「擬變更範圍因產權單純，皆屬私有土地，

及均有自行開發意願。是以，原則同意擬不採區段徵收方式辦

理」，並經報奉行政院八十九年二月十日台八十九內○三九八三

號函核示同意照辦。有關本案開發方式如下： 

1.申請變更案將來需擬定細部計畫，以整體開發方式開發，其申

請變更面積之百分之十土地應劃設為停車場用地，無償登記為

鄉公所所有，並於取得遊樂區或旅館區建築物之使用執照前，

應完成興建停車場及自願捐獻予當地鄉公所登記為鄉有。 

2.申請變更案其申請變更都市計畫土地總面積至少百分之二十

五之土地，應提供作為公共設施或其他必要性服務設施並開放

供公眾使用，其使用分區仍為旅館區，產權仍屬土地所有權人

所有，並應自行闢建、管理、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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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進度 

申請變更案其土地權利關係人應於該計畫公告實施後三年

內完成細部計畫草案，送請縣政府依法定程序辦理，並於細部計

畫發佈實施後一年內申請建照開發，否則依法定程序撤銷該遊樂

區或旅館區恢復為本次通盤檢討前之分區；其開發方式，應以一

期(次)一區辦理為原則，惟情況特殊並經臺北縣政府同意依實際

需要調整分期分區者，不在此限。 

(五)實施經費 

本案由土地所有權人或投資開發人自行籌措財源，負責計畫

區內全部之旅館區（含必要性服務設施）及公共設施用地之開發

興闢事宜。 

(六)其他 

1.本案變更涉及山坡地部分，除應符合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

規定外，其原始地形在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在百分之四十以上

之地區，應維持原始地貌，不得變更及開發利用；坵塊圖上之

平均坡度在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之地區，以作為開放性之

公共設施使用為限，不得建築使用。 

2.需無償供區內之農業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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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內容及理由 

本案「變更北海岸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另案辦理

變更案第三案：原農業區變更為旅館區）案」，因實施進度等規定及實際請

照程序有落差，故變更都市計畫。 

表三  變更北海岸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另案辦理變更
案第三案：原農業區變更為旅館區）（調整建照申請範圍）案變更內
容明細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一 旅館區

東側 

二、實施進度 

申請變更案其土

地權利關係人應

於該計畫公告實

施後三年內完成

細部計畫草案，送

請縣政府依法定

程序辦理，並於細

部計畫發佈實施

後一年內申請建

照開發，否則依法

定程序撤銷該遊

樂區或旅館區恢

復為本次通盤檢

討前之分區；其開

發方式，應以一期

(次)一區辦理為

原則，惟情況特殊

並經臺北縣政府

同意依實際需要

調 整 分 期 分 區

者，不在此限。 

二、實施進度 

申請變更案其土

地權利關係人應

於細部計畫發佈

實施並完成都市

計畫釘樁、辦理地

籍分割測量、國有

地(除既成道路及

其西側邊坡綠地)

土地使用權或所

有權取得後，應於

一年內完成細部

計畫甲種旅館區

之建造執照掛件

申請，否則依法定

程序撤銷該旅館

區恢復為本次通

盤 檢 討 前 之 分

區；其開發方式及

實施進度，應於細

部計畫書中敘明。 

1.本案原計畫規定應以一

期(次)一區辦理為原

則，惟依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一條對

一宗基地之定義，「(略)

建築基地為道路、鐵路或

永久性空地等分隔者，不

視為同一宗土地」。本案

細部計畫內甲旅受既成

道路區隔，故依建築相關

法令認定非一宗基地，須

分照申請，應屬情況特殊

情形，應適當調整實施進

度及分期分區開發原

則，以符合相關法令之規

定。 

2.因部分細部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如乙種旅館區(供

綠地使用)以及既成道路

等，皆無須申請建照，故

計畫範圍並非全部土地

皆需申請建照，故敘明實

際申請建照情形，以化解

實際請照範圍與「一期

(次)一區辦理」之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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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施進度及經費 

一、開發方式 

本案經內政部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九日邀集相關單位研商獲

致具體結論略以：「擬變更範圍因產權單純，皆屬私有土地，及均有

自行開發意願。是以，原則同意擬不採區段徵收方式辦理」，並經報

奉行政院八十九年二月十日台八十九內○三九八三號函核示同意照

辦。有關本案開發方式如下： 

(一)申請變更案將來需擬定細部計畫，以整體開發方式開發，其申請

變更面積之百分之十土地應劃設為停車場用地，無償登記為新北

市政府所有，並於取得遊樂區或旅館區建築物之使用執照前，應

完成興建停車場及自願捐獻予新北市政府登記為市有。 

(二)申請變更案其申請變更都市計畫土地總面積至少百分之二十五

之土地，應提供作為公共設施或其他必要性服務設施並開放供公

眾使用，其使用分區仍為旅館區，產權仍屬土地所有權人所有，

並應自行闢建、管理、維護。 

二、實施進度 

申請變更案其土地權利關係人應於細部計畫發佈實施並完成都

市計畫釘樁、辦理地籍分割測量、國有地(除既成道路及其西側邊坡

綠地)土地使用權或所有權取得後，應於一年內完成旅館之建造執照

掛件申請，否則依法定程序撤銷該旅館區恢復為本次通盤檢討前之分

區；其開發方式及實施進度，應於細部計畫書中敘明。 

三、實施經費 

本案由土地所有權人或投資開發人自行籌措財源，負責計畫區內

全部之旅館區（含必要性服務設施）及公共設施用地之開發興闢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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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其他 

一、本案變更涉及山坡地部分，除應符合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規定外，

其原始地形在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在百分之四十以上之地區，應維持

原始地貌，不得變更及開發利用；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在百分之三十

至百分之四十之地區，以作為開放性之公共設施使用為限，不得建築

使用。 

二、需無償供區內之農業區出入。 

三、為確保本次變更後能如期開發，本案承諾於計畫發布實施後繳納履約

保證金，並於細部計畫書實施進度規範之建造執照掛件申請後，由新

北市政府無息退還。履約保證金為本案申請開發面積乘以繳納比例(以

本案變更回饋 10%作為停車場用地比例計算)，再乘以本計畫旅館區 108

年土地公告現值之 1.4倍再乘以 35%(計算參數，以本案總回饋比例 35%

計算)計算，總計履約保證金為 1131 萬元，收取形式參採綠建築協議

書繳納方式，可由「現金或等值無記名政府公債、定期存款單、銀行

開立之本行支票繳納或取具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金融機構之書面保

證(以該金融機構營業執照登記有保證業務者為限)」之方式繳交，上

述事項將納入協議書辦理。 

四、本計畫未規定者，悉依原計畫規定內容辦理。 

 

 

 

 

 



 

 
















































